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72号

申请人：王xx
法定代表人：李学军，局长
申请人复议请求：
确认被申请人程序违法。

申请人称：

申请人因为在xx诊所买到被投诉举报人自制的鼻炎药，涉嫌存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规定，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故依法向被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书》。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经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同意，采用调解的方式处理投诉，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被申请人在收到该投诉举报后应经过投诉举报人同意才能将申请人信息告知被投诉举报人，另根据第三十三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信息予以保密，不得将举报人个人信息、举报办理情况等泄露给被举报人或者与办理举报工作无关的人员，但提供的材料同时包含投诉和举报内容，并且需要向被举报人提供组织调解所必需信息的除外。被申请人在接到该投斥举报后没有联系申请人征得申请人是否同意调解，私自将申请人投斥举报信息泄露给被投诉举报人程序违法。

综上，被申请人私自泄露投诉举报人信息，程序违法。特复议至局，请求贵局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

我局于2025年4月1日收到被答复人王xx的投诉举报书，反映其在xx诊所购买到被投诉举报人自制的鼻炎药，涉嫌存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规定的情况。我局经审查，决定受理该投诉。

在收到投诉举报后，我局与被投诉人取得联系，告知其被投诉行为，之后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尝试进行调解处理，鼓励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平等协商，自行和解。我局在处理此投诉举报过程中，并未主动泄露申请人信息。申请人指控我局“私自泄露投诉举报人信息，程序违法”与事实不符，我局受理投诉后，必然要告知被投诉商家其被投诉内容才能继续向下开展工作，我局在处理此投诉举报过程中，始终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并未出现程序违法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局认为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成立。我局将继续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责，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也希望申请人能够依法维权，合理表达诉求。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1日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书，反映其在xx诊所购买到被投诉举报人自制的鼻炎药，涉嫌存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规定的情况，在收到投诉举报后，被申请人与被投诉人取得联系，告知其被投诉行为，之后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尝试进行调解处理，鼓励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平等协商，自行和解。被投诉举报人经多次与申请人电话沟通，双方无法达成一致，被投诉举报人决定拒绝调解。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作出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并送达申请人。
以上事实有投诉举报函、投诉受理决定书、被投诉人拒绝调解说明、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送达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经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同意，采用调解的方式处理投诉，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鼓励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平等协商，自行和解”，《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信息予以保密，不得将举报人个人信息、举报办理情况等泄露给被举报人或者与办理举报工作无关的人员，但提供的材料同时包含投诉和举报内容，并且需要向被举报人提供组织调解所必需信息的除外”，本案中，申请人投诉举报函同时包含投诉和举报内容，为组织调解，被申请人告知被投诉举报人其投诉内容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王xx的行政复议请求。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9月11日



